
附件三 
安徽省十佳资源再生企业申报细则

一申报条件
（1） 在我省境内注册的企业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2） 申报企业应具有较好的资源综合利用、节能减排工作业绩，应在本行业中具有示范作用。
（3） 申报企业工作业绩突出，产品质量达到产业领域的国内领先水平，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。
（4） 企业现有生产能力、工艺和产品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；

（5） 企业具有科学的经营管理和发展战略，建立了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、健全的环境管理体系；  
（6） 参评企业“三废”排放必须稳定达到环保部门认定的环保标准；

（7） 必须是我会会员。
 二 申报材料 
（一）申报表
（二）企业获得相关奖项证明（主要指与资源综合利用有关的新产品、科技项目立项、专利等证书的复印件）；
（三）资源条件、能源、水资源和主要原材料消耗情况；
（四）“三废”综合利用情况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情况，废物排放和处置情况：
（五）构筑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过程中，对已经建成、正在实施和规划中的重点项目做出简要介绍，对规划项目做出估算，明确项目投资、主要工艺及综合利用“三废”情况。  
三、收费
1.申报、评审工作不收取费用 

2酌收证书、公告、宣传推广费伍仟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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